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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暫⾏安置」？符合哪些要件的被告會被暫⾏安置？

⽂:朱⽯炎（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6-02-26

本⽂

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1編增訂第10章之1「暫⾏安置」[1]，專⾨適⽤於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全章6
個條⽂，已經在2022年2⽉18⽇公布施⾏。今後如何應⽤，尚待累積案例。

⼀、暫⾏安置的概念

（⼀）暫⾏安置的⽬的

「暫⾏安置」處分，具有保障被告醫療與訴訟權益，以及兼顧防衛社會安全的雙重⽬的。就前⼀⽬的⽽⾔，旨
在經由訴訟法上嚴謹程序，暫⾏拘束被告⼈⾝⾃由，使被告在判決確定前即⼊醫療機構接受治療，避免精神疾
病病情惡化，進⽽痊癒。就後⼀⽬的⽽⾔，旨在暫⾏將被告隔離，以免危害他⼈（例如殺傷家⼈或無辜路⼈）
或危害社會（例如縱⽕或毀壞⾞輛），使公眾免於恐懼。

（⼆）暫⾏安置的法律性質

暫⾏安置的屬性，其實具有實體法上保安處分與程序法上對⼈強制處分的雙重性質[2]。由於定性為程序法上的
強制處分，是為了保全被告⽽不是懲罰被告，不會與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3]。司法院原草案定名為緊急「監
護」[4]，容易被誤認為是⼀種實體法上的保安處分，致⽣混淆。嗣經更改名稱為「暫⾏安置」，已不致引起誤
會。

⼆、暫⾏安置的要件

依照本法第121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121條之2規定[5]，分述暫⾏安置的要件如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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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暫⾏安置？
資料來源：朱⽯炎 / 繪圖：Yen

（⼀）拘捕前置

1. 法院職權發動

案件繫屬於法院審判中，對於被告在判決前施以暫⾏安置，是法院本來的權限，應由法院依職權審酌決定，無



須以被告先經過拘提或逮捕作為暫⾏安置的前置要件。

2. 檢察官聲請

檢察官偵查案件，在尚未終結偵查前，如果認為對被告有施以暫⾏安置的必要時，依本法規定，必須限於被告
是因為拘提或逮捕到案的，才可以向法院提出聲請。⽽且檢察官必須在24⼩時時限以內聲請（法定障礙事由
所經過的時間不予計⼊）[6]，和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的條件相同。

案經起訴繫屬於法院後，檢察官如認為被告在判決前有暫⾏安置的必要時，第121條之1第1項明定在法院判決
前可以聲請裁定[7]。（這就和羈押被告不同，檢察官對於審判中被告並沒有聲請羈押的權限[8]。）

無論偵查或審判中的案件，檢察官聲請暫⾏安置被告，依同條第4項規定，均應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據，並
提供正本和繕本[9]。                

（⼆）法官訊問

暫⾏安置，是拘束⼈⾝⾃由的對⼈強制處分，須受法官保留原則的規範[10]。依本法第121條之1第1項規定，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11]，⽅能審查是否需要施以此項強制處分。

關於被告的訊問，應適⽤本法第1編第9章各條規定[12]。⾄於偵查中被告在暫⾏安置的審查程序，有關強制辯
護、辯護⼈閱覽卷證權限以及資訊告知、準備答辯等程序保障，則依本法各相關規定[13]辦理。

（三）罪嫌重⼤

暫⾏安置是對⼈強制處分，涉及拘束⼈⾝⾃由，必須以被告犯罪嫌疑重⼤為前提，⽅能考量是否要暫⾏安置。
⾄於如何可認為罪嫌重⼤，法院應就罪名輕重、現存事證、個案情節加以綜合研判，妥為審酌。

（四）法定原因

1. 有事實⾜認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疑慮

依本法第121條之1第1項規定，對被告施以暫⾏安置的法定原因是，有事實可以認為被告可能存有刑法第19
條第1、2項的原因，⽽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可以看出法定原因分成以下2點：⼀是須有「事實」⾜以認定
被告可能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有⽋缺或減輕責任能⼒的情形，不容臆測擅斷；⼆是必須有危害公共
安全的疑慮（包含再犯之虞[14]）。

回到暫⾏安置的⽬的，是針對受處分⼈將來的危險性所採處置，兼顧他的醫療需求，俾能改善潛在的危險性
格，以達預防犯罪之⽬的。此類被告既不適合實施預防性羈押[15]，即可適⽤本章規定，予以暫⾏安置，以期
兼顧被告權益與維護社會安全。

關於被告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以致影響責任能⼒的原因事實，涉及醫學專⾨知識，須憑鑑定結果⽅能



認定。本法所定鑑定留置的應⽤[16]，法院審查時併應注意。

2. 如何證明、審查？

（1）檢察官要提出哪些證據？注意哪些事項？

暫⾏安置如果是由檢察官聲請的，依第121條之1第4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
據並備具繕本為之。」這條規定中有2點要注意：

⼀是「證據」，除了能初步證明被告的罪嫌重⼤外，最重要的是被告過往病歷資料或鑑定報告，或是其他可以
證明被告異常⾏為事實的證據。這是法院審認的主要根據。⼆是「法律另有規定」，例如同條第2項的準⽤規
定。由於檢察官提出聲請，須受24⼩時時限的限制，很難⽴即取得鑑定報告，因此，宜依本法規定逕⾏鑑定
留置[17]，此時被告⾃由仍受拘束，延續原先拘提或逮捕的狀態。俟取得鑑定報告後再提出聲請，也能符合拘
捕前置的要求。

（2）法院審查的注意事項

法院於裁定前認有必要時，依本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得調查事實[18]。被告和檢察官對於暫⾏安置的裁定均
得提起抗告[19]，按照第223條規定，⾃應敘述理由[20]。

⼜本章架構與前章「被告之羈押」[21]相似，可以看出暫⾏安置在程序法上具有強制處分性質，可認為是第
159條第2項「其他依法所為強制處分」[22]的⼀種，裁定採證無須排除傳聞證據。

檢察官如採⽤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的⾏為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罰[23]，⽽依法為不起訴處分[24]，這時
既已終結偵查，且未繫屬於法院，即沒有所謂偵查或審判中可⾔，不能聲請將被告暫⾏安置。於此情形，檢察
官如認有宣告保安處分的必要，得依本法規定，另外聲請法院裁定[25]。此時檢察官可以聲請宣告的保安處
分，依刑法第87條第1項可知為監護處分[26]。

（五）緊急必要

本章所定暫⾏安置，是⼀種對⼈強制處分，已如前述，其拘束⼈⾝⾃由猶如羈押，雖能因應實際需要，究⾮常
態。從⽽，務必要以「有緊急必要時」為要件，才可以做出處分。被告經法官訊問後，縱使認為具有上述
（三）、（四）情形，仍⾮當然施以暫⾏安置。所指「必要」性，與⽐例原則相關，務須針對⾏為的嚴重性、
⾏為⼈所表現的危險性，以及對於⾏為⼈未來⾏為的期待性，予以綜合審酌[27]。如與案情輕重及預期的刑罰
或保安處分不成⽐例，即不得施以暫⾏安置。

註腳
   刑事訴訟法第1編第10章之1「暫⾏安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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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較法⽴場以觀，與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26條a的Einstweilige Unterbringung所採設計類似。[2]

   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明訂無罪推定原則，同⼀公約第9條第3項雖然提到候訊⼈通常不
得加以羈押，也就是羈押不是通例，但並未否定。這在體系解釋上，可認為羈押與無罪推定兩者並無牴觸
。⼜美國聯邦最⾼法院1979年Bell v. Wolfish⼀案判決例（441 U.S. 520），也有無罪推定與羈押被告
兩者應分別以觀的⾒解。

[3]

   司法院（2021），《司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緊急監護」修正草案等》。[4]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
I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且有事實⾜認為刑法第⼗九條第⼀項、第⼆項之原因可能存在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要者，得於偵查中依檢察官聲請，或於審判中依檢察官聲請或依職
權，先裁定諭知六⽉以下期間，令⼊司法精神醫院、醫院、精神醫療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施以暫⾏安置
。
II 第三⼗⼀條之⼀、第三⼗三條之⼀、第九⼗三條第⼆項前段、第五項、第六項、第九⼗三條之⼀及第⼆
百⼆⼗⼋條第四項之規定，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暫⾏安置之情形準⽤之。……
IV 檢察官聲請暫⾏安置或延⻑暫⾏安置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據並備具繕本
為之，且聲請延⻑暫⾏安置應⾄遲於期間屆滿之五⽇前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2：「
I 法官為前條第⼀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意⾒。但檢察官聲請暫⾏安置或延⻑暫⾏安
置者，應到場陳述聲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
II 暫⾏安置或延⻑暫⾏安置所依據之事實、各項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並
記載於筆錄。
III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得於前條第⼀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前，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陳述意⾒或答
辯之準備。
IV 暫⾏安置、延⻑暫⾏安置，由該管檢察官執⾏。」

[5]

   條⽂適⽤上，是依本法第121條之1第2項準⽤第93條第2項前段、第93條之1及第228條第4項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前段：「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四⼩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
該管法院羈押之。」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
I 第九⼗⼀條及前條第⼆項所定之⼆⼗四⼩時，有下列情形之⼀者，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但不得有不
必要之遲延：
⼀、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事由所⽣不得已之遲滯。
⼆、在途解送時間。
三、依第⼀百條之三第⼀項規定不得為詢問者。
四、因被告或犯罪嫌疑⼈⾝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不能訊問者。
五、被告或犯罪嫌疑⼈因表⽰選任辯護⼈之意思，⽽等候辯護⼈到場致未予訊問者。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
⼩時。其等候第三⼗⼀條第五項律師到場致未予訊問或因⾝⼼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因等候第三⼗
五條第三項經通知陪同在場之⼈到場致未予訊問者，亦同。
六、被告或犯罪嫌疑⼈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訊問者。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六⼩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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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檢察官命具保或責付之被告，在候保或候責付中者。但候保或候責付時間不得逾四⼩時。
⼋、犯罪嫌疑⼈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II 前項各款情形之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
III 因第⼀項之法定障礙事由致⼆⼗四⼩時內無法移送該管法院者，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並應釋明其事由
。」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4項：「被告經傳喚、⾃⾸或⾃⾏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百零⼀條第
⼀項各款或第⼀百零⼀條之⼀第⼀項各款所定情形之⼀⽽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三條
第⼆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之。」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第1項。[7]

   最⾼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93號刑事裁定：「是依前揭規定，均限於對偵查中之被告，檢察官始有向法
院聲請羈押或再執⾏羈押之權。⾄於案件經起訴後，已移由法院審理，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應由法院依
職權決定，刑事訴訟法並無檢察官得於審判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縱為聲請，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
發動⽽已。」

[8]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第4項。[9]

   要由哪個法庭辦理，請注意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刑事強制處分庭的規定。[10]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第1項。[11]

   刑事訴訟法第1編第9章「被告之訊問」。[12]

   依本法第121條之1第2項規定，準⽤第31條之1及第33條之1辦理。
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
I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者，審判⻑應指定公設辯護⼈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
護⼈逾四⼩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
II 前項選任辯護⼈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審判⻑得指定公設辯護⼈或律師。
III 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第⼀項情形準⽤之。」
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
I 辯護⼈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II 辯護⼈持有或獲知之前項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正當⽬的之使⽤。
III 無辯護⼈之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法院應以適當之⽅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

[13]

   中華⺠國刑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
I 因第⼗九條第⼀項之原因⽽不罰者，其情狀⾜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相當處所或以適
當⽅式，施以監護。
II 有第⼗九條第⼆項及第⼆⼗條之原因，其情狀⾜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完畢或
赦免後，令⼊相當處所或以適當⽅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前為之。」

[14]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
I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有事實⾜認為有反覆實⾏同⼀犯罪之虞，⽽有
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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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百七⼗三條第⼀項、第三項、第⼀百七⼗四條第⼀項、第⼆項、第四項、第⼀百七⼗五條第
⼀項、第⼆項之放⽕罪、第⼀百七⼗六條之準放⽕罪、第⼀百⼋⼗五條之⼀之劫持交通⼯具罪。
⼆、刑法第⼆百⼆⼗⼀條之強制性交罪、第⼆百⼆⼗⼆條之加重強制性交罪、第⼆百⼆⼗四條之強制猥褻
罪、第⼆百⼆⼗四條之⼀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第⼆百⼆⼗五條之乘機性交猥褻罪、第⼆百⼆⼗六條之⼀之
強制性交猥褻之結合罪、第⼆百⼆⼗七條之與幼年男⼥性交或猥褻罪、第⼆百七⼗⼀條第⼀項、第⼆項之
殺⼈罪、第⼆百七⼗⼆條之殺直系⾎親尊親屬罪、第⼆百七⼗七條第⼀項之傷害罪、第⼆百七⼗⼋條第⼀
項之重傷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五條第⼀項之罪。但其須告訴乃論，⽽未經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或已
逾告訴期間者，不在此限。
三、刑法第⼆百九⼗六條之⼀之買賣⼈⼝罪、第⼆百九⼗九條之移送被略誘⼈出國罪、第三百零⼆條之妨
害⾃由罪。
四、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五、刑法第三百⼆⼗條、第三百⼆⼗⼀條之竊盜罪。
六、刑法第三百⼆⼗五條、第三百⼆⼗六條之搶奪罪、第三百⼆⼗⼋條第⼀項、第⼆項、第四項之強盜罪
、第三百三⼗條之加重強盜罪、第三百三⼗⼆條之強盜結合罪、第三百三⼗三條之海盜罪、第三百三⼗四
條之海盜結合罪。
七、刑法第三百三⼗九條、第三百三⼗九條之三之詐欺罪、第三百三⼗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罪。
⼋、刑法第三百四⼗六條之恐嚇取財罪、第三百四⼗七條第⼀項、第三項之擄⼈勒贖罪、第三百四⼗⼋條
之擄⼈勒贖結合罪、第三百四⼗⼋條之⼀之準擄⼈勒贖罪。
九、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條之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項⾄第四項之罪。
⼗⼀、⼈⼝販運防制法第三⼗四條之罪。
II 前條第⼆項⾄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之。」

   鑑定留置依本法第203條第3項及第203條之1⾄之4。[16]

   刑事訴訟法第203條之1第1項但書：「但經拘提、逮捕到場，其期間未逾⼆⼗四⼩時者，不在此限。」[17]

   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為裁定前有必要時，得調查事實。」[18]

   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第5項。[19]

   刑事訴訟法第223條：「判決應敘述理由，得為抗告或駁回聲明之裁定亦同。」[20]

   刑事訴訟法第1編第10章「被告之羈押」。[21]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2項：「前項規定，於第⼀百六⼗⼀條第⼆項之情形及法院以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
判決處刑者，不適⽤之。其關於羈押、搜索、鑑定留置、許可、證據保全及其他依法所為強制處分之審查
，亦同。」

[22]

   中華⺠國刑法第19條：「
I ⾏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為違法或⽋缺依其辨識⽽⾏為之能⼒者，不罰。
II ⾏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為違法或依其辨識⽽⾏為之能⼒，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III 前⼆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招致者，不適⽤之。」

[23]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8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為不罰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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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暫⾏安置，強制處分，保安處分，法官保留，羈押

   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2項：「檢察官依刑法第⼗⼋條第⼀項或第⼗九條第⼀項⽽為不起訴之處分者，如
認有宣告保安處分之必要，得聲請法院裁定之。」

[25]

   中華⺠國刑法第87條第1項。[26]

   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體⾃由之性質，其限制⼈⺠之權利，
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例原則之規範
，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為⼈所為⾏為之嚴重性、⾏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為⼈未來⾏為之期
待性相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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